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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规划调整背景

《满洲里边境经济合作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》于 2025年 1 月经满

洲里市人民政府批准实施。规划区位于满洲里市中心城区中部。规划实

施以来，对满洲里边境经济合作区的建设起到重要的管控引导作用，但

随着满洲里市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及政策环境的变化，以及国土空间规划

与“十五五”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对接需要，协调合作区与主城区的发

展，推进满洲里边境经济合作区的开发建设，根据当前实际情况对建设

过程中的实际需求进行了调整，需要规划管理部门作出应对。

为使满洲里边境经济合作区土地高效利用、空间资源合理配置，并

使详细规划更好对接“十五五”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，保障满洲里

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，特对《满洲里边境经济合作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》

进行局部调整。

二、地块现状情况

拟调整地块位于铁北路南侧、合作路东侧，调整地块为现行详细规

划中的 150781001202002-C-74 地块，为二类物流仓储用地，用地面积

35.71公顷。土地权属为铁福公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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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0781001202002-C-74 地块土地利用现状图

150781001202002-C-74 地块影像图

拟修改地块位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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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0781001202002-C-74 地块土地权属现状图

三、规划现行情况

《满洲里边境经济合作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》（以下简称“现行详

规”）规划范围为北至湖南街，南至铁北路，西至电视路，东至南环路，

全部位于城镇开发边界范围之内，面积为 617.97公顷，主要包含两个详

规单元（合作区综合单元、合作区城市更新单元）。

规划区发展定位为：本次规划将合作区定位为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

验区、边境产城融合发展区。满洲里边境经济合作区以跨境电子商务产

业、商贸物流产业为主导，以城市更新为契机，完善公共服务和市政设

施体系，助力产业升级改造。彰显城市品位和韵味，打造幸福宜居环境、

产业名片响亮的产城融合发展的边境美好家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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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区单元类型为：本规划范围包括合作区综合单元、合作区城市

更新单元，合作区综合单元为重点开发单元，单元编号为

150781001201010，单元北至湖南街，南至铁北路，西至电视路，东至

合作路，所在街道为东山街道，面积为 3.18平方公里；合作区城市更新

单元为城市更新单元，单元编号为 150781001202002，单元北至湖南街，

南至滨洲铁路线，西至合作路，东至南环路，所在街道为东山街道，面

积为 3.00平方公里。拟调整地块位于合作区城市更新单元内，用地性质

为二类物流仓储用地。

150781001202002-C-74 地块位于详细规划单元划定图中位置

拟修改地块位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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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合功能定位和发展目标，规划形成“一轴两区”空间布局结构。一

轴：沿迎宾大街打造产城联动发展轴，贯通功能片区，产城联动发展。

两区：合作路以西为综合服务区，主要布局居住、商业、公共服务等用

地，是城市生活服务区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为进出口资源加工产业园提

供生活、服务的支撑；合作路以东为产业集聚区，产业发展向跨境电子

商务产业、国际商贸物流产业转型升级，打造就业创新载体，增强社区

服务功能等。拟调整地块位于产业集聚区内。

150781001202002-C-74 地块位于空间结构规划图中位置

拟修改地块位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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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规划调整原则

（一）规划协调原则

本次局部调整严格遵循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《城市、镇

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》《内蒙古自治区城乡规划条例》等相关

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严格执行法定程序，维护规划的权威性

和严肃性。同时地块的调整应符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、相关专项规划以

及国土空间详细规划提出的规划原则，并应当与其他相关规划协调，在

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调整。

（二）公众参与原则

保障社会民众尤其是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、参与权，形成公众参与、

共同编制的社会规划氛围，同时还要秉持客观公正的原则，化解社会矛

盾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，对规划调整进行充分听证、论证，提高规划的

可行性和可操作性。

（三）总量平衡原则

在上位规划或相关规划未发生法定修改的情况下，要坚决保持《满

洲里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）》及《满洲里边境经济合作区国

土空间详细规划》确定的建设用地总量，严禁突破，保证建设用地相对

平衡，实现“总量不变、动态平衡”。

（四）整体效益优先原则

地块调整在满足生态环境保护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基础上，体现城

市土地集约发展的要求，同时注重技术上的可行性和社会、经济、环境

效益的统一，达到整体效益最优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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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规划调整必要性

（一）政策导向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

满洲里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核心枢纽，铁路是跨境物流与产业合作

的核心载体。本次详细规划局部调整，旨在通过优化铁路枢纽空间布局，

进一步提升枢纽能级，强化中欧班列集结保障能力，扩大跨境贸易规模，

精准服务国家向北开放战略，落实沿边开放政策导向与高质量发展要求。

（二）土地高效利用与空间统筹的现实需要

满洲里边境经济合作区地处中心城区中部，随着城镇功能优化、产

业结构转型升级，原规划用地性质已难以匹配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客观需

要。通过局部调整用地性质，可统筹交通、产业、居住空间布局，推动

产城深度融合，实现土地资源合理配置与集约高效利用，提升区域发展

整体效能。

（三）口岸与铁路功能升级的刚性需求

作为中蒙俄最大陆路口岸，满洲里重大项目已落地推进，现有铁路

用地规模、线位布局及站场配置已无法满足运输能力扩容需求。本次调

整通过优化铁路相关空间管控，为口岸功能升级、运力提升提供法定空

间保障，保障重大交通与口岸项目顺利落地实施。

（四）充分对接满洲里市“十五五”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

按照上级关于国土空间规划对接“十五五”规划的相关要求，本次

详细规划局部调整紧扣满洲里市“十五五”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重

点任务，通过空间布局优化、用地指标保障，为“十五五”期间重大建

设项目（尤其是口岸、铁路、产业类项目）提供精准规划支撑，确保规

划与发展目标同向、实施同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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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规划调整内容

针对拟调整地块现状实际情况，为盘活存量用地、加强规划管理，

拟对 150781001202002-C-74地块用地性质、用地范围及各项控制指标进

行调整。

将 150781001202002-C-74 地 块 用 地 范 围 拆 分 为

150781001202002-C-74 和 150781001202002-C-78 地 块 。

150781001202002-C-74地块为二类物流仓储用地，用地性质不变，调整

用地范围，调整后用地面积为 34.89 公顷，地块指标保持不变；新增

150781001202002-C-78地块为铁路用地，用地面积 0.82公顷，用地指标

为：容积率≤0.1、建筑密度≤10%、建筑限高≤20米、绿地率≥15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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